
游车技术规格书

一、设计、制造及验收标准
游车的设计、材料、制造、检验、测试、运输、验收和服务等方面应遵循采购期内的最新有效版本的标准和规范，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所列范围：
API Spec 8C 《钻井和采油提升设备规范》
GB/T 19190  《石油天然气工业钻井和采油提升设备》
GB 50661    《钢结构焊接规范》
GB/T 15822  《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》
GB 8923     《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》
SY/T 6919   《石油钻机和修井机涂装规范》
JB/T 5994   《装配 通用技术要求》
GB/T 13384  《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》
其它未列出的与所购设备相关的标准、规范，供货商有义务主动提供。如果所引用的标准之间不一致或本文件所列遵循的标准、规范与供货商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，则按要求较高的标准执行。
二、总体要求
[bookmark: _Toc247296330]本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，供货商应提供满足有关标准规范和本文件要求的全新产品。
1、游车应完全按照API SPEC 8C 规范PSL1级设计制造。
2、游车侧板采用厚截面优质结构钢板，具有足够大的承载能力和质量。当提升和下放空吊卡时能使钢丝绳处于张紧状态，有利于滚筒缠绳，延长钢丝绳寿命。
3、游车滑轮采用锻焊结构、整体加工。
4、锻焊滑轮应采用埋弧自动焊，焊接质量好，成形美观；焊缝探伤严格按照API 8C规范及《美国钢结构焊接规范》AWS D1.1的相关要求实施，对焊接工艺、焊接人员的资格进行评定和确认并出具实质性证明材料。
5、滑轮绳槽应符合API RP 9B规范，表面进行淬火处理，并对淬火层硬度进行测试，对淬火层深度进行解剖检测，并出具检测报告。
6、滑轮的轴承应选用高性能专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，抗冲击能力强，使用寿命长，每个轴承具有单独的润滑油道；所有轴承均采用西北轴承。
7、采用调质合金钢轴，带单个滑轮轴承润滑通道。
8、原材料应严格按API 8C规范进行外观、化学成分、力学性能检验。
9、应通过有效的质量追溯控制，对产品实行全方位、全过程的质量追踪与监督控制，产品从原材料、毛坯采购、生产过程、检验及判定与处置不合格品等方面都具有可追溯性，保证产品质量。
10、非低温游车使用时的环境温度不低于-20℃。
11、游车涂层的设计、涂装施工及检验方法应符合SY/T  6919《石油钻机和修井机涂装规范》的规定。
三、技术参数及配置
1、产品技术参数要求：
	型号
参数
	YC450

	最大钩载 kN
	4500

	滑轮数
	6

	滑轮外径mm
	1524

	钢丝绳直径mm
	38



2、产品配置要求：
	序号
	配置件名称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
	吊梁
	套
	1
	

	2
	侧护板
	套
	1
	

	3
	左侧板组
	套
	1
	

	4
	吊梁销
	套
	1
	

	5
	护罩销
	套
	1
	

	6
	滑轮
	套
	1
	

	7
	轴
	套
	1
	

	8
	右侧板组
	套
	1
	

	9
	提环
	套
	1
	

	10
	提环销
	套
	1
	






四、结构说明
YC系列游车主要由上横梁、滑轮、滑轮轴、左、右侧板组、下提环、销轴、销座等组成。
滑轮采用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支撑在滑轮轴上，每个轴承都应有单独的润滑通道，通过安装在滑轮轴两端的油杯进行分别润滑。轴承两端的防尘圈起防尘作用，防尘圈在相配的滑轮轮毂上四处铆牢。滑轮绳槽应符合API RP 9B标准，表面进行淬火处理，最大限度的降低磨损。
侧板组上部应用螺杆与上横梁联接，下提环用两个提环销牢固地联接在两侧板组（或销座）的下部,销座用销轴与侧板组连接。提环销的一端用开槽螺母及开口销固定。当摘挂大钩时，可以方便的拆掉游车上的任何一个或两个提环销。
五、HSE要求
1、设备整机符合国家安全环保法律、法规和相关的安全环保管理制度的要求。
2、设备整机符合渤海钻探HSE规章制度的规定。
3、如需现场安装施工，严格遵守现场HSE的相关管理规定。
4、产品设计满足HSE要求，各吊点必须有醒目标记。
5、设备运转部位配置全封闭安全防护罩。
六、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
1、供方对所提供的产品（包括配套、外购产品）负有全面的质量责任。
2、需方派员或委托第三方监造设备，并不替代或解除供方对产品质量的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质保期：整机产品质量保证期为设备验收合格后18个月或使用12个月。质保期内, 因供方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，由供方负责“三包”。
4、质量保证期内，由于供方责任导致设备停用时，则质量保证期应按实际停用时间相应顺延。
5、设备交付后，供方需现场指导配套安装，并根据客户要求提供技术培训，培训内容应包含设备的原理、构造、使用、故障诊断与排除、维护保养等内容。
6、需方因设计、制造、质量等因素引起的零部件损坏，由供方负责免费更换或维修；因需方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失，供方负责修复，需方承担修理及材料费用（此保修条例仅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）。
7、接到用户通知后，供方须2小时内响应，国内48小时内维修人员须到达服务现场并处理故障。
七、其它要求
1、设备出厂前，供方通知需方到供方厂内进行验收，供方向需方提供设备检验报告。
2、其它未尽事宜供需双方本着诚信、合作的原则协商解决。
八、随机资料
提供包括（不局限于）以下中英文资料（并提供电子版文档1份或光盘）
产品合格证书（中英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1套
使用说明书（中英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3套
发运清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份
零件图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套
产品检测报告（含主要部件无损检测）       3套


